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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与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惠生”或“发行人”）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签署

了《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并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向贵局报

送了辅导备案材料。贵局已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出具“内证监函【2016】504

号”《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辅导备案材料受理通知》，同意佰惠生进入辅导期。 

本阶段辅导机构按照拟定的辅导计划，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国

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的有关要求进行对照学习及检查，落实了辅导工作的相关事

项。现将辅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平 

注册资本：14,106.0014 万元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南门外工业园区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 

二、本期辅导期内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工作概述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根据双方签订的《辅导协议》，辅导工作小组按照辅导计划开展工作，组织

佰惠生管理层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梳理并解决 IPO 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持续跟踪、督促发行人

符合 IPO 在主体资格、规范运行、财务与会计等方面的要求；根据发行人的规

范运行情况，对发行人的业务发展、财务规范、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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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发行人予以落实。 

（二）承担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情况 

辅导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杨锋、尹鹏 

其他辅导工作小组成员：胡耿骅、孙睿、王林峰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和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原辅导小组工作成员张斌已于本辅导期内离职，其离职不影响辅导工作的开

展。 

（三）辅导对象 

辅导对象为佰惠生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

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代表。 

（四）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通过电话会议、现场工作等方式，持续关注发行人公

司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体系和信息披露工作安排情况，指导发行人及控股股东配

合各中介机构，有序推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 2021 年第一次定向

发行的相关工作，目前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已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受理，

正在审查过程中。同时，辅导机构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全

体董监高进行了关于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持续教育，就资本市场最新动向进行了

通报。 

（五）本期辅导工作主要内容 

（1）督促发行人完善财务内控体系； 

（2）督促企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最新规则要求，有序推进

2021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相关工作； 

（3）重点关注资本市场最新动向，及时向发行人进行通报，并做好辅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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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关于资本市场规范运行的持续教育。 

（六）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及辅导对象参与、配合履行协议情况 

1、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期辅导严格遵守了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总体上达到了本期辅导的目的与

要求。 

本期辅导期内，辅导协议约定内容未发生变化，辅导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2、辅导对象按照相关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情况 

发行人根据本期辅导的安排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内蒙古证监局的相关要

求，积极着手安排和落实了具体工作，为辅导人员和中介机构提供了必要的人、

财、物等方面的保证，为辅导人员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对辅导人员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整改。辅导对象均认真配合辅导人员的辅导工作，保证了

本期辅导的顺利开展。 

三、公司有关情况 

（一）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公司以下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2020 年度相关数据业经中天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1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表一：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资产总额（万元） 212,613.70 248,454.96 

负债总额（万元） 170,194.44 205,001.46 

所有者权益（万元） 42,419.27 43,453.5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72 63.58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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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5,480.37 159,784.05 

营业利润（万元） -846.94 -5,408.98 

利润总额（万元） -846.41 -5,774.24 

净利润（万元） -1,168.41 -4,615.37 

（二）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项目 情况说明 

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的情况 良好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召开规范运作的情况 良好 

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良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良好 

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符合 

关联交易及决策的情况 有，已履行决策程序 

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良好 

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情况 否 

有无重大诉讼和纠纷 无 

四、对辅导人员的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辅导小组成员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贵局下发的

《内蒙古证监局上市辅导监管工作规程》文件规定以及《辅导协议》的约定，本

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开展各项辅导工作，通过本期的辅导工作，进一步

深入了解发行人基本情况、财务规范情况、信息披露情况，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

水平，为下阶段辅导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特此报告，请审阅。 

附件：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十

五期辅导工作的评价及意见（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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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十五期）》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  锋                      尹  鹏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